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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育達科技大學（下稱本校）為發揮室外籃排球場使用效益，特依據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管

理辦法第 6 條制定本要點。 
二、室外籃排球場使用規範如下： 

（一）場內設備、籃排球網，須愛護使用。 
（二）各種器材未經授課教師或管理專人指示時，不可隨意移動。 
（三）籃球網破損時，應向學生事務處體育暨課外活動組反應，學生事務處體育暨課外活

動組得隨時更換。 
（四）禁止穿著硬底鞋及釘鞋進入，並嚴禁車輛、動物或攜帶危險物品進入場內。 
（五）請穿著適當之運動服裝及運動鞋進入場內。 
（六）請善盡場地設施、整潔的維護責任，如有損壞情形時，應負復原或賠償之責。 
（七）開放時間由管理單位另行公告之。 

  （八）場地之使用概況，由管理單位公告之。 
三、若經規勸仍未能遵守本場館規範者，以停權議處，情節嚴重者，報請校規處分。 
四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管理辦法辦理。 
五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實施。 


